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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马仕国际于1837年由蒂埃里•爱马仕先生（Thierry Hermès）创立于法国巴黎，是一家以设计和制造马鞍和马具用品起家的国际
著名时尚精品专业生产厂家。爱马仕（HERMES）的皮具、箱包等产品早已成为世界奢侈品品牌中的翘楚，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
誉。

爱马仕国际发现山东沪港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开发、销售“沪港中心爱马仕主题公寓”，其在开发销售过程中在楼盘及配套设
施、宣传册及线上公众号等处大量突出使用“爱马仕”、“HERMES”及“

”标识，在售楼中心及样板房中还展出、摆放了众多爱马仕摆件、箱包、家居用品、丝巾等系列产品和包装盒，且售楼中心及样板
房的装潢均使用了爱马仕经典橙色。爱马仕国际就沪港建业公司上述侵权行为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商标侵权及不正当

竞争民事诉讼。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相继作出一审和二审判决，认定爱马仕国际在第18类“箱包、皮具”等商品上申请注册
的“

/爱马

”系列商标构成驰名商标，应对其跨类保护，遂认定沪港建业公司将其开发的楼盘命名为“爱马仕主题公寓”并在楼盘开发、销售过程
中突出使用HERMES/爱马仕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在对外宣传推广该楼盘大量使用爱马仕特定设计元素及产品用于装潢，与上述
标识的组合全面攀附爱马仕的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判令沪港建业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爱马仕国际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费用共

计200万元。

万慧达在本案中代理爱马仕国际，帮助客户维权取得积极效果。本案入选了2022年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裁判要旨裁判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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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驰名商标的认定需符合、驰名商标的认定需符合“按需认定按需认定”要求，综合考虑相关公众对涉案商标的知晓程度、涉案商标实际使用及持续宣传的要求，综合考虑相关公众对涉案商标的知晓程度、涉案商标实际使用及持续宣传的

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涉案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等因素，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标识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涉案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等因素，足以使相关公众认为被诉标识与驰名商标具有相当

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属于程度的联系，而减弱驰名商标的显著性、贬损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属于“误导公误导公

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

本案中，沪港建业公司将涉案公寓命名为“爱马仕主题公寓”并将“爱马仕”、“HERMES”商标突出使用于商品房的建设、销售、展览
和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而爱马仕国际所主张的两枚“HERMES及图”、“爱马仕”权利商标注册在第18类箱包、皮具等商品上，与商
品房开发、建设非相同、类似商品服务。因此，权利商标是否达到驰名程度，是认定商标侵权的前提。结合“爱马仕”品牌历史，在
国际上以及中国境内宣传、使用情况以及受保护记录。该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两枚权利商标已在中国境内成为社会公众广为知晓

的商标，已经达到了驰名程度。沪港建业公司具有误导公众以及攀附原告驰名商标知名度和美誉度的主观故意，减弱了爱马仕国际

驰名商标的显著性，不正当利用了驰名商标的市场声誉牟取不法利益，对爱马仕国际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

2、经营者使用歧义性语言或者其他足以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商业宣传，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经营者使用歧义性语言或者其他足以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商业宣传，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引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经营者实施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经营者实施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混淆行为”亦构成不正当竞争。亦构成不正当竞争。

本案中，爱马仕品牌中的“H”、“马”、“马车”图形属于“HERMES”系列商标的组成元素，爱马仕国际在官网、店面以及产品配色大量
使用橙色元素与上述标识的组合，经过持续宣传使用，上述标识或元素已经与爱马仕国际形成固定联系，具有较高的辨识度和知名

度。沪港建业公司明知其与爱马仕国际不存在许可使用等特定联系，但却将涉案公寓项目冠名为“爱马仕主题公寓”，在售楼中心和
样板间内摆放爱马仕品牌产品，并在宣传中刻意强调其“爱马仕公寓”与爱马仕国际“爱马仕”品牌在工艺、设计理念、风格、品质方
面的相同点和延续关系，明示或者暗示公寓内的家具、装修使用了爱马仕品牌和风格的产品。可见其攀附爱马仕国际及其商标知名

度的意图极为明显，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认，属于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引人误认混淆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案件评述案件评述

本案的涉诉行为在类案中具有代表性，侵权人全方位攀附和利用爱马仕品牌和商誉的行为，属于市场中出现的典型针对奢侈品品牌

的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故本案在类似案件的法律适用和认定上具有典型性和指导性：

一、本案涉及驰名跨类保护，该案是爱马仕国际的一、本案涉及驰名跨类保护，该案是爱马仕国际的“HERMES及图及图”、、“爱马仕爱马仕”商标在民事案件中首次认驰，法院严格按照商标在民事案件中首次认驰，法院严格按照

认驰相关规定，从认驰必要性、商标认驰要件和标准、商品服务关联性和损害后果等，经过细致综合考量得出侵犯驰名商认驰相关规定，从认驰必要性、商标认驰要件和标准、商品服务关联性和损害后果等，经过细致综合考量得出侵犯驰名商

标权利的结论。标权利的结论。

1、本案确有认定驰名商标的必要，两枚权利商标是否达到驰名程度，是认定被诉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的前提。根据《商标法》
第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为相关公众所熟知的商标，持有人认为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请求驰名商标保护；《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驰名商标保护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当事人以违反商标法第十三条的规

定为由，提起的侵犯商标权诉讼，当事人以商标驰名作为事实根据，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认为确有必要的，对所涉商标是

否驰名作出认定。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属于第36、37类“商品房建造、商品房销售”服务，而爱马仕国际所主张的两枚“HERMES及
图”、“爱马仕”权利商标注册在第18类箱包、皮具等商品上，在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中，商品房建筑和销售与爱马仕注册商标核定
使用的商品既不属于同类商品也不属于类似商品，因此需要对涉案商标进行跨类保护。

2、在本案被诉侵权行为发生时，爱马仕国际的注册商标“



”“爱马仕”已经达到了驰名的程度，构成驰名商标。根据《商标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驰名商标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为
处理涉及商标案件需要认定的事实进行认定。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一)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晓程度；(二)该商标使
用的持续时间；(三)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作的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四)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五)该商标驰名
的其他因素”。本案综合考虑相关公众对涉案两商标的知晓程度、涉案商标实际使用及持续宣传的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涉案商
标作为驰名商标受保护的记录等因素，认为爱马仕国际的“

”“爱马仕”商标在中国大陆已经持续使用近二十年，经过爱马仕国际及其关联公司的长期、广泛和大量地实际使用、宣传及推广，在
中国境内具有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且涉案两枚权利商标在所涉商标确权案件中，原商评委、国知局在数

十份裁定书、决定书中多次反复认定上述两枚商标驰名。综合上述事实，足以证明在被诉侵权行为发生前，爱马仕国际的注册商

标“

”“爱马仕”已经达到了驰名的程度，构成驰名商标。

3、沪港建业公司的使用行为侵犯了爱马仕国际的注册商标专用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复制、摹仿、翻译他人注册的驰名商标或其主要部分在不相同或者不相类似商品上作为商标使用，误

导公众，致使该驰名商标注册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行为，属于商标法第五十七条第(七)项规定的给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造成其
他损害的行为。本案中沪港建业公司将涉案公寓楼盘命名为“爱马仕主题公寓”，并将上述各被诉标识突出使用于商品房的建设、销
售、展览和广告宣传等商业活动，起到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属于商标法规定的商标使用行为，且其使用的标识与爱马仕国际

的“

”“爱马仕”商标相同或者高度近似，易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误认，同时其使用行为减弱了爱马仕驰名商标的显著性，属于对爱马仕国
际在先驰名商标的复制、摹仿，侵犯了爱马仕国际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二、本案中法院的判理和论证注重案件事实和证据证明力，同时系统性、整体性地论证了案件各项争议焦点，全面分析了二、本案中法院的判理和论证注重案件事实和证据证明力，同时系统性、整体性地论证了案件各项争议焦点，全面分析了

沪港建业公司使用爱马仕旗下相关联的多项商业标识、以及与对外宣传相配合所产生的损害后果，从而公证合理地认定被沪港建业公司使用爱马仕旗下相关联的多项商业标识、以及与对外宣传相配合所产生的损害后果，从而公证合理地认定被

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诉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

在商品房开发和销售过程中，商家发布广告进行宣传、举办推广活动营造声势、组织消费者参观样板间、开展优惠促销等一系列流

程是常见的商业模式，前述各个环节对商品房的最终成交均具有影响，消费者通常在全程参与上述流程后才会最终决定是否购买。

因此，认定侵权人在商品房开发、销售中某一环节的行为是否属于不正当竞争时，不应与其他环节的行为割裂开来，而应当将其全

部行为作为一个整体，根据日常生活经验、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具体被诉行为在整体行为中起到的影响和作用等因素，予以综

合考量和评价。具体到本案而言：

1、沪港建业公司以推广自己产品为目的宣传、介绍爱马仕品牌的行为构成误导性宣传。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
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
消费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司法解释》)
第十七条规定：“经营者具有下列行为之一，欺骗、误导相关公众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三)使用歧义性语言进行商业宣传；(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本案中沪港建业公司明知其与爱
马仕国际不存在任何许可使用、关联企业关系等特定联系，但却在宣传中刻意强调其公寓产品与爱马仕品牌在工艺、设计理念、风



格、品质等方面的联系，刻意使用“法兰西”“法国”“百年奢侈品牌”等词汇意图攀附爱马仕品牌知名度，且将公寓项目冠名为“爱马仕
主题公寓”对外宣传推广，上述宣传行为，系以歧义性语言或者其他引人误解的方式进行商品宣传，容易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误
认，属于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2、沪港建业公司利用爱马仕商业元素和产品与推销自身楼盘产品相结合的行为构成足以引人误认的混淆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
争法》第六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实施下列混淆行为，引人误认为是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四)其他足以引人误认为是
他人商品或者与他人存在特定联系的混淆行为”。本案中爱马仕国际在大量的广告宣传和商品销售将“H”“马”“马车”图形、橙色元素
与“

”“爱马仕”商标结合使用，上述标识或元素已经与爱马仕国际及其商标、商品建立起固定的联系且在相关公众中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沪港建业公司楼盘名称为“爱马仕公寓”，同时使用爱马仕橙色、“马”“马车”图案装潢以及爱马仕产品布置其售楼处和样板间的行为，
是全面摹仿爱马仕国际的商标和品牌，其攀附爱马仕国际的意图极为明显。综上，沪港建业公司的整体性仿冒行为足以引人误认混

淆，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三、本案判决践行了我国目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严惩恶意侵权人的司法政策方向，对于类案裁判具有指导意义。三、本案判决践行了我国目前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严惩恶意侵权人的司法政策方向，对于类案裁判具有指导意义。

目前国内市场经营者利用奢侈品品牌作为噱头营销较为普遍，通常表现为以各种擦边球方式攀附奢侈品品牌提升其商品或服务的品

质、价值，以此吸引和误导消费者，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该类行为会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以及行业竞争秩序。除本案情形外，还

存在比较广告形式，如对外宣传“地产界的爱马仕”“耳机中的爱马仕”等。品牌凝结着企业的商业和价值，他人在使用时必然要有一
定边界，本案和前述比较广告等，利用他人奢侈品品牌提升自身产品等级和价值，传递给消费者不实的信息，极可能误导和损害消

费者利益，损害市场良性竞争秩序。

本案中法院通过支持爱马仕商标认驰并予以跨类保护，有力地制止了侵权人的商标侵权行为，且法院充分考虑侵权人整体性攀附爱

马仕品牌所获得的不当竞争优势，给予其全面否定性评价，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综合考虑爱马仕国际涉案注册商标在中国境内具

有极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沪港建业公司侵权的主观恶意明显、侵权情节严重、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长等因素，依法酌定沪港建业

公司赔偿爱马仕国际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200万元。

本案司法裁判具有标杆意义，一方面，本案判决体现出我国司法裁判对驰名跨类给予奢侈品品牌商标保护的力度和决心，国际和国

内奢侈品品牌权利人能够由此借鉴找到合理的维权方向，促进其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增强对我国司法环境的信心。另一方面，

本案裁判基本涵盖了房地产经营者惯常出现的攀附侵权行为，对于市场中潜在侵权人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有助于让企业充分意识

到市场经营者不得随意使用他人品牌和商业元素开展经营活动，以此抬高其产品或服务品质和形象，超过合理使用边界就会受到法

律制裁，从而规范企业经营行为，专注自身品牌发展。


